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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西市人民政府印发
鸡西市城市天然气价格改革实施方案的
通  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直属单位：
《鸡西市城市天然气价格改革实施方案》业经2020年12月25日市政府15届54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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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西市城市天然气价格改革实施方案

为推进城市天然气价格改革，建立城市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和天然气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健全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4〕467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7〕1171号）、《黑龙江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实施范围和计价周期
[bookmark: _GoBack]（一）实施范围。居民生活用气为通过城市燃气管道向居民家庭供应天然气。居民用户原则上以住宅为单位计算，1个房产证明对应1个居民用户；无房产证明的，以供气企业为居民安装的气表为单位。
（二）计价周期。以居民用户（气表）为单位，以12个月作为计价周期。用气量在计价周期之间不累计、不结转。
对变更或注销用气户名的居民用户，变更或注销之日前发生的不满1个计价周期的用气量，按1个计价周期的相应阶梯气量和阶梯价格标准计收气费。变更后的居民用户，从变更之日起按新用户阶梯气量和阶梯价格标准计收气费。
二、居民生活用气阶梯气量和阶梯价格标准
我市居民生活用气实行阶梯价格制度，为满足不同用气需求将居民生活用气量分为3档，各档用气量价格实行超额累进加价。
第1档：每个居民用户年用气量在260立方米（含）以内的部分，价格标准按3.80元/立方米执行。
第2档：每个居民用户年用气量在261立方米－500立方米（含）的部分，价格标准按4.56元/立方米执行。
第3档：每个居民用户年用气量在500立方米以上的部分，价格标准按5.70元/立方米执行。
对确因家庭户籍人口较多导致生活用气量增加的居民用户，在4人（含）基础上可向供气企业提出申请，经核实后按照每增加1人、年增加60立方米用气量的方式增加第1档用气量基数。申请增加用气量基数的，一年期满后可以申请延期，不申请延期的恢复原定用气量基数。
三、非居民用气价格标准
非居民用气价格标准按4.50元/立方米执行；对执行居民生活用气价格的非居民用户（学校、幼儿园、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用房、养老福利机构等），用气价格标准按居民生活用气的第1和第2档平均价格4.18元/立方米执行；工业企业用气价格标准由供气公司与工业企业双方协商确定。
四、天然气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
天然气综合购气价格累计变动幅度达到或者超过10%，且时间满一个联动周期时，应启动天然气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实施价格联动时，应提前10个工作日通过市政府网站和新闻媒体公布具体联动方案。
（一）基期价格。我市天然气价格联动以2019年平均购气价格为基期价格，即3.15元/立方米。
（二）联动计算公式。实施天然气价格联动后的销售价格＝现行价格±价格联动调整额；价格联动调整额＝〔计算期天然气综合购气价格－基期天然气综合购气价格〕/（1－购销差率）。
（三）联动周期。我市居民生活用气联动周期不少于12个月；非居民用气联动周期不少于3个月。
五、工作要求
（一）燃气销售企业负责由供气起始端开始至用户气表为止的管道燃气设施维修、维护；要在收费处醒目位置公示收费项目、内容、范围、优惠政策和相关规定，并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二）市燃气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燃气市场监管，督促供气企业落实价格政策，加大安全隐患治理力度，提高供气企业服务质量，保障居民用气安全。
（三）为保证天然气价格联动顺利实施，燃气销售企业应配合价格主管部门开展相关工作，及时准确提供有关数据。
六、生效时间
本方案自2021年2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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